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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建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即將竣工通知及品管人員竣工撤案簽辦單
	計畫編號
	
	計畫名稱
	
	日期
	

	通知事項之依據
	1.依據公司專業證照津貼給付辦法，工程報竣日起，即停止給付品管職務加給。
2.依據工程會92.4.29工程管字第09200153150號函，廠商申報竣工並經機關認定確已完工後，除機關另有規定外，廠商即可向機關申請將品管人員登錄為「解職」（解除職務）。惟廠商品管人員仍應於工程驗收、改善時，負責執行品管工作。

	辦理事項及說明
	此案工程將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竣工。品管人員：○○○
1.請專案承辦人，於收到此通知簽辦單後，會辦品管人員及部門主管後暫存。

2.請專案承辦人於竣工申報後，先行提醒業主本案已竣工，解除品管人員之登錄。
3.專案承辦人於收到業主竣工確認函文七日內，請將竣工確認之函文影本連同此簽辦單繳回至工程進度彙整人員。

4.工程進度彙整人員收到竣工確認函後，如系統仍未撤下，工程進度彙整人員將發文請業主解除品管人員之登錄。

	擬辦
	簽辦完成後專案承辦人暫存，並於申報竣工後提醒業主，待收到業主竣工確認函文七日內，連同此會辦單繳回至工程進度彙整人員，工程進度彙整人員通知品管名單彙整人員，追蹤系統是否撤下，如系統仍未撤下，工程進度彙整人員將發文請業主解除品管人員之登錄。
★若有無法撤下之情形，將另案簽至總經理，敘明不能異動之原因並檢附業主相關來文，經總經理核准後續算相關給付。

	簽辦欄

	部門主管
	品管人員
	專案承辦人
	工程進度

彙整人員

	
	
	
	


